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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劳动在全球范围内愈发普遍，已然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劳动

形式之一。然而，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劳动及其产品却成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自身。

本文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属性和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研究

首先论证了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何以具有数字劳动的特质，进而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支撑来剖析

用户劳动异化的具体生成逻辑。研究揭示了平台通过反馈的即时性、数据的量化与情感动员等手段，将

剥削本质隐匿于用户的主动参与和自我实现的幻觉之下。最后，本研究从主体、客体与外部环境几个层

面提出解决路径，以期为批判和超越数字劳动异化现象，促进劳动者主体性的回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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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lab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worldwide and has already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labor in 21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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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digital labor of social media user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ts products have turned into 
an alien force that dominates the laborers themselves. Drawing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abor attributes and alienated phenomena of social me-
dia user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study first demonstrates why users’activities on platforms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labor, and the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alyzes the 
specific generative logic of user labor alienation. The study reveals how platforms, through means 
such as instant feedback, data quantification,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conceal the essence of 
exploitation beneath the illusion of us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solutions from the levels of the subject, the object,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riticizing and transcending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nd for pro-
moting the restoration of laborer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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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 Web2.0 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平台社会中实质上的数字基础设

施[1]，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用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大量有价值信息。与此同时，用户

也创造了海量数据与巨大的流量价值。在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不再是传统的消费者，而是

集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产消者”，也是广义上的数字劳动者。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数字劳

动并没有为劳动者带来全面的劳动解放，而是走向其对立面——数字劳动异化。 
当前，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前沿议题。已有研究或从技术批判角度出

发，揭示算法机制与平台架构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或聚焦经济维度，分析数据剥削现象及价值分配中的

不公平现象；亦有学者立足制度层面，反思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失。然而，现

有研究较少从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分析这一劳动过程存续的隐性支配逻辑，本研究聚焦用户的主观意识

层面，从绩效主义的价值内化、情感劳动的双向剥削以及成瘾性心理三个维度，揭示平台如何将资本支

配转化为用户的自我驱动与主动参与，从而为超越劳动异化状态，推动实现劳动者主体性复归。 
本研究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了社交媒体用户劳动异化的生成逻辑。然而，数字劳动与工

业劳动在“产品”“活动”“类本质”等维度上既有共性亦存在显著差异。就共性而言，数字时代用户

生成的数据产品同样与自身相脱离并被平台资本占有，其活动受制于资本逻辑，类本质的实现同样被虚

假的自我实现所遮蔽。就差异而言，数据产品体量庞大，且劳动过程常常隐匿于休闲之中，用户往往无

意识地在主动参与中完成剥削。因此，本研究在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的同时，将结合数字劳动的特有机制

进行创新阐释，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2. 社交媒体用户劳动异化的生成逻辑 

2.1. 身份的建构：从“用户”到“数字劳动者” 

从定义上看，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明晰了数字劳动者的定义，即“以数字化

信息为主要生产内容，以超越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劳动模式，在混淆娱乐和劳动界限的情况下，在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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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生产数字化信息”的集体劳动者[2]。在福克斯看来，“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间都是生产性的工作时间”

[3]，可以说，用户向数字劳动者的身份转化，自入驻平台后同意平台的用户隐私协议便已开始。用户在

看似休闲的娱乐状态下为平台资本积累数据和贡献流量，这是一种越过雇佣劳动关系的新型剥削形式。 
从过程上看，这一身份的建构具有双重隐匿性。第一层隐匿体现在日常意识层面，由于没有明确的

劳动合同、工资报酬以及传统劳动的时空性质，用户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上网行为是一种劳动。第二层隐

匿源于平台的体验设计，用户的数字劳动被平台包装为娱乐性、自主性的自我表达与社会交往，数据剥

削的实质隐藏于用户的日常娱乐体验之中，用户越是积极参与，其数字劳动者的身份就越是得到强化，

却同时因缺乏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陷入异化状态。 

2.2. 社交媒体用户的四重异化：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展开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立足马克思的劳动视域，进一步阐发了数字劳动过程所形成的异化现象，并指

出“数字劳动可以说是一种被异化的数字性工作”，而这里所指的数字劳动主要是从异化的四重表现展

开的[4]。其中包括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

与人之间关系异化[5]。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明，劳动异化状态的表现最明显特征就是“劳动所生产

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劳动者受制于生产对象所规定的要求和节奏，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支配和占有权，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发生分离[6]。 
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在形式上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机会和自主性，但实质上仍然支配着劳动者的

产品和劳动过程，也即数字劳动及其产品成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主体。数字劳动者生产越多，失去越

多；数字劳动者创造越多，平台资本占有越多，劳动成果不再是自我实现的证明，反而成为控制自身的

工具。具体来说，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产品是其创造的数据和内容。这些数字产品凝结了用户的注意力、

情感、时间和创造力，是用户数字劳动的直接成果。然而，一旦被生产出来，它们便与生产者发生分离，

海量数据内容未增强其自主性与议价能力，反而强化了平台的支配地位，使其在情感和认知上逐渐依赖

平台，最终深度依附于平台主导的数字劳动秩序。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构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工人在整个生产过程并非出于自愿地开

展劳动，整个劳动过程使得工人备受煎熬与痛苦，“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

瘟疫那样逃避劳动”[7]。换言之，劳动本应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然而，在资本统治下，劳动

不再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手段，而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倒置，劳动者被物钳

制从而丧失主体性，人在劳动中无法充分发挥能动作用[8]。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应是出于社

交、娱乐、分享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在平台资本的架构之下，这种活动异化为一种受

外部指标驱动的“数字劳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他们为了维持社交存在、寻求认同或追求流量，不得

不持续地进行内容更新、互动，这种非自主状态背离了社交平台的本来属性。而对于平台内容创作者而

言，这种“异化”更为显著，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从算法逻辑，生产所谓的流水线式的“爆款”内容，

劳动由此沦为谋生手段，与自我实现的初衷相背离。 
第三，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将人视为有生命、现存、普遍且自

由的存在物。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然，创造自身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塑造自己。而异化劳动将这种

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数字时代，数字资本

与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对人的感性生命的一般抽象，资本对人的控制从体力操控向脑力操控转化，迫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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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劳动者在数字逻辑中寻求人的社会化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数字资本对劳动者行为的隐性规训以及对其

需求的即时满足，使其自由意志逐渐消解并沉迷于数字产品与数字服务提供的娱乐化叙事中，其能动性

和创造性被逐渐消解[9]。诞生于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本应是人类发挥其创造性、构建社会关系的

类本质的延伸，但异化使其走向反面。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倾向于推广标准化、易

于进行收益转化的内容，这消解了用户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人的社交、娱乐、工作等类生活，被简化为

吸引点击量和数据的工具性活动。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数据指标的功利性取代，人与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追求相背离。 
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

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会出现

异化的现象。这种异化体现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冲突，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

家占有，致使工人处于被剥削和被异化的状态。异化劳动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对于社交媒体而言，其功能指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动和交往，但异化劳动却使得人与人之间

产生疏离与隔阂。一方面，社交媒体拥有海量的用户，非内容博主的海量普通用户之间极少能够产生连

接，这个群体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受制于平台算法而陷入孤岛。另一方面，社交关系被量化为数据，用

户之间的真诚交流容易受到“点赞量”、“浏览量”、“转发量”等平台机制的扰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被数据所捆绑。 

2.3. 异化运作的经济逻辑：平台资本对数字生产关系的垄断与重构 

有学者指出，广义的数字劳动者被定义为“数字产消者”，平台企业利用其后台垄断地位，将收集

的数据转化为新的生产资料，用流通领域的数字控制力反向支配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将劳动者与创新

者纳入新型“数字地租”的剥削半径[11]，进一步巩固其数据优势，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具体而言，平

台资本掌控了服务器、数据资源、算法技术和庞大的用户基数网。社交媒体平台凭借这种垄断单方面定

义了平台的规则，即先通过用户协议获得用户的数据内容的收集权，继而通过算法的规则决定了价值的

分配。这使得海量的社交媒体用户沦为“数字无产阶级”，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生产关系由此产生。 

3. 社交媒体用户劳动异化的隐性支配机制 

3.1. “绩效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内在驱动 

在数字时代，劳动者不再承受福柯所述的规训与惩罚，而是进入了韩炳哲所述的功绩社会[12]。在韩

炳哲笔下的“功绩社会”中，人们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不断学习，创造新价值以巩固自身地位，

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更多的有价值信息，继而进行产出[13]。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从传统工业社会的规训性

制度转向更加柔性的情绪激励。这种转变催生了看似自由，实则对自我进行剥削的劳动主体。人们不再

被外力压迫，而是在技能提升与自我增值的“生产性闲暇”中自发地追求绩效最大化，直至精疲力竭。 
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体用户以一种看似自我驱动实则被平台规则制约的状态进行内容产出。平台通

过点赞、粉丝数、浏览量等量化指标，建构了一套精细的“数字绩效主义”体系，它不断地向用户暗示展

示一个更完美的自己的可能性，让用户陷入提升自我、积极表现就能获得成功与认可的误区。这种支配

是隐形的，因为它以自由和自主的形式出现。在隐性规则的支配下，用户感觉自己是在实现自我，却浑

然不觉其奋斗的蓝图、衡量的标准乃至内心的焦虑，都早已被平台的资本逻辑所控制。最终，用户在追

逐绩效激励的狂热中逐渐丧失主体性，成为了自我剥削的免费劳动者。 

3.2. 情感动员与情感劳动的双向剥削 

伴随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平台的飞速发展，平台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态，平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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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驱动下的情感劳动资本化机制产生[14]。情感劳动资本化背后的剥削逻辑离不开情感体制的运作[15]。
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优先推荐能激发用户情绪反应的内容，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长与互动行为，进行有

目的的情感动员，从而产生更有价值的数据。另一方面，用户在这种情绪化的氛围中被迫进行主动的情

感劳动。他们需要精心管理和表演自己的情绪，以维持他人乐见的人设来吸引关注。这种“情绪资本主

义”的逻辑使得用户同时成为了被煽动的情感消费者和被迫的情感劳动者。平台不仅剥削了用户的认知

与时间，更深入剥削了其内在的情感能量。用户在情感上的主动参与实则强化了平台对其情感生活的隐

性支配，使情感这一生命体验的核心维度也异化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生产环节。 

3.3. 即时反馈与可变奖励机制下的成瘾性设计 

娱乐性社交媒体的设计原则之一即鼓励用户投入更多的使用时间[16]，因此其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融

入成瘾性元素以维持其隐性支配。这种成瘾性设计的核心在于即时反馈与可变比率奖励机制，这使用户

的“主动参与”成为一种难以自拔的强迫性行为。每一次下拉刷新、评论回复和点赞提醒，都提供了一

次即时的多巴胺刺激，这种即刻的、确定性的反馈给予用户一种满足感。而更具效力的是“可变比率奖

励”机制，用户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刷新会看到什么精彩内容或获得多少点赞，这种对未知奖赏的期待成

为强大的行为驱动力，使人陷入“再刷一次”的循环。于是，这种隐含的支配关系化为一种生理性的依

赖和渴求。这种平台机制以“玩乐”为外在表象，凭借“产消合一”的特性与独特激励机制，吸引用户在

自愿延长在线时长，看似是自主休闲抉择，实则在虚拟空间形成了一套隐蔽的资本剥削体系([17], p. 182)。 

4. 社交媒体用户劳动异化的解放路径 

4.1. 提升数字素养，促进主体性觉醒 

主体层面，应提升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数字素养。超越异化的前提在于用户自身的主体性觉醒，即

从被动的“数字产消者”转变为具有批判意识的“数字公民”，实现对平台技术的祛魅。只有深入了解技

术逻辑，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社会关系。当用

户能够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平台架构与算法推荐，认识到算法并非中立裁判，并且不再将平台定义的绩效

内化为自我价值的标准时，他们才能重新夺回对自身数字生活的自主权，从自我剥削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如今，数字素养教育已经从学术呼吁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行动。2026 年 5 月，中央网信办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2026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包括

强化数字资源供给开放、拓宽数字素养提升渠道[18]。在政策驱动下，全国已建立多个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培训基地。例如，北京邮电大学的“夕阳再晨”项目开发了涵盖智能手机应用、网络安全、智慧生活等

75 类场景的课程资源，累计开展万余场科普活动，覆盖全国 500 多个社区，服务超百万人次[19]；辽宁

省科技馆以“探秘求真·智创未来”AI 系列课程打造了“沉浸式探索 + 创造性表达”的青少年数字素养

培育范式[20]，等等。总之，有关部门应当依托国家政策与已有范例，探索更加普惠化数字素养教育方式，

推动数字素养教育从基础的技能教学与规则科普升维至主体的意识层面，使用户在技术使用中保持批判

性自觉，真正成为有主体性的数字公民。 

4.2. 明确数据归属权，推动实现价值共享 

福克斯提出“数字劳动的正义性要求劳动者参与资本分配”[21]，在他看来，数字共享意味着所有人

平等地参与信息创造，并且平等地从中受益。用户作为数据生成的来源主体，理应享有对数据的初始财

产权与收益参与权，故应在法律层面明晰数据权责，探索实现数字共享的路径。一方面，应在法律上确

认其数据劳动产品的归属地位，才能为用户介入数据价值的公平分配提供正当性基础与制度性保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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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应建立以劳动贡献为基础的价值衡量体系，完善多方协同的收益分配机制。对于社交媒体平台

的内容生产者，推行流量收益、付费订阅和数据分成相结合的收益模式，并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保障

分配过程的公平公正；对于个人用户，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个人数据的权属确认与流向追踪，切实维护

其合法利益并确保长期收益([17], p. 187)。 

4.3.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公共领域 

其次，应构建去中心化数字公共领域以抵抗数字劳动异化。福克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公共政治

交流的领域，它在社会的其他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私人生活之间进行调节，是现代民主模式

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创建数字公共领域，重点在于打破平台资本对数据与情感价值的垄断，重塑数字

空间的公共性。为此，应构建多元主体的投资与治理结构。首先，应强化政府对数字公共领域的投资和

治理，确保政府直接管理下的数字公共领域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原则。其次，在强化合规治理与

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政府投入一定资金，鼓励企业参与数字公共领域的投资建设。同时，依法打击企业

平台的垄断行为，遏制平台资本无序扩张。放眼国际，欧盟已经立法确立了数据中介制度。其中，数据

合作社作为欧盟数据中介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平衡数据权力、为数据交易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22]。政府部门通过制度性设计，积极探索构建与企业及个人间的可信数据环境，力求在数据共

享与公民数据保护之间建立平衡，强化了数据权属的公共性质，为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提供了思路。此

外，应鼓励个人建言献策，使用户身份转变为数字生态共建者，消解个性化需求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这样的数字公共领域中，全体成员可以共同享有数字资源和数字成果，充分参与数字空间建设，

人的自由个性也将在共享共建中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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